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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调整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电子信息学院教学督导工作小组的通知
因工作需要，经学院研究讨论，决定调整电子信息学院教学督导工作小组，具体名单如下：
一、组织机构
组  长：张青波
副组长：李亚峰、邢颖
成  员：李福安、姜浩、韦群锋、葛茜倩、马华林、叶香美、朱晓鸣
二、工作职责
1．监督检查本学院教学秩序、教风和学风。通过各种形式开展监督检查，及时发现问题并督促整改。每学期至少召开一次督导工作会议，每学期末，以书面工作总结形式向学校教学督导委员会报告工作。
2．培养提高本学院教师教育教学能力。由教学督导小组做好听课任务分工，组织以小组（每小组不少于 2 人）方式开展常态化听课活动。每位教学督导平均每周听课不少于 1 节，听课后要及时与听课对象交换意见，帮助听课对象改进和提高，同时要及时登录学校教学督导系统，客观准确地开展听课评价。
3． 督促教师和课程落实教学问题整改要求。根据校院两级督导发现的教学问题与整改要求，对相关教师和课程做好跟踪检查、督促整改工作，不断提高课堂教学质效。
4．整理上报有关教育教学质量信息。组织进行学期教学质量诊断与分析，形成书面材料上报学校教学督导委员会办公室，为本学院和学校的有关教学管理与决策提供依据。
5．参与学校教学督导委员会组织的各种教学检查与评价工作。
6．做好本学院督导队伍建设与管理工作。
7．完成学校教学督导委员会交办的其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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